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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 

  新兴业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文旅发〔2024〕199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长春新
区商务与文化旅游局、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文教卫体局，梅河口市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按照吉林省“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全省文旅行业领
域内玻璃栈道、“步步惊心”、浮桥吊桥等新兴业态项目安全管理，不断强化

和落实监管责任，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生命和财产安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口。文旅部门要加强旅游景区内建设新兴文旅项目审

核把关，确保新建玻璃栈道类项目符合用地、生态保护以及地质灾害检测防治

等方面的规定要求，做好安全风险源头管控；玻璃栈道类等新兴业态项目未经
相关部门审批或者许可不能擅自建设。 

  二要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文旅部门要督促旅游景区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制

定应急预案、细化处置措施，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和复核中加强玻璃栈道
类等项目的审查，核实项目是否依法依规进行安全评估或检验检测，对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要依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有关规定不得评定为 A级旅游景

区。 

  三要加强日常维护管理。文旅部门要指导督促经营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

强化安全评估，定期对已建成的玻璃栈道类项目进行检验检测，加强维护保

养，确保满足安全要求。要建立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完善安全提示和

警示标识，强化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将玻璃栈道类项目作为旅游景区安全整治的重点检查内容，定期进行排

查整治，坚决避免“带病运行”酿成事故。运营当中遇有极端天气或者是遇有

特殊情况要提前发出预警提示，果断停止运营。 

  四要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文旅部门要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对发现的一般事故隐患，能立即整改的，应当责令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



改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做到隐患整改“五落实”，并按规定进行核查。对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玻璃栈道类项目在整改到位前要坚决依法责令暂停营业，

经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关闭。 

  五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文旅部门要引导旅游景区科学评估玻璃栈道类项

目建设的必要性，避免盲目跟风建设。要推动旅游景区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游客
安全教育和提示，普及安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引导游客自觉遵守玻璃栈道

类项目安全游览的要求，并通过视频监控、现场劝导等手段有效规范游客行

为，避免不安全行为造成事故。 

  特此通知。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4 年 6 月 26日 


